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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规定了有色金属行业碳管理系统通用技术要求的原则、管理范围与内容、指基本结构与组成、技术要求及差异性实施指引。为规范有色金属行业碳管理系统建设，提高碳排放监测的准确性和可靠性，推动行业节能减排和可持续发展，制定本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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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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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温室气体排放行为的法人企业或视同法人的独立核算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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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气层中自然存在的和由于人类活动产生的能够吸收和散发由地球表面、大气层和云层
所产生的、波长在红外光谱内的辐射的气态成份。
注:温室气体包括二氧化碳（CO2)、甲烷（CH4)、氧化亚氮（N2O)、氢氟碳化物（HFCs)、
全氟碳化物（PFCs）和六氟化（SF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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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企业法人或视同法人的独立核算单位为边界，核算和报告其生产系统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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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系统中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和温室气体清除量之和，以二氧化碳当量（CO₂eq）表示，并基于气候变化这一单一环境影响类型进行生命周期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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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碳数据处理、存储、传输等功能，并能与用能单位内部其他信息系统和外部上级管理平台进行通信的信息处理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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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的关于温室气体活动的管理体系。
注1：碳管理体系内包含了碳排放管理体系、碳交易管理体系、碳资产管理体系、碳中和管理体系四个子体系及其所需的过程。
[来源：T/CIECCPA002-2021，3.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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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征单位生产或消费活动量的温室气体排放的系数。
[来源：GB/T32150-2015，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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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碳排放核算、评价与认证，将低碳理念贯穿于原材料采购、生产、物流、使用与回收的全过程，降低整个供应链的温室气体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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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已认证的产品碳足迹信息在产品或产品包装上以标签的形式进行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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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色金属行业碳管理系统应满足国家有关信息安全要求，根据管理需求制定安全策略。并采取必要的保护类型及保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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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色金属行业碳管理系统建设的规划、布局与设计应注重系统性，按照国家节能降碳管理相关要求以及有色金属行业自身碳管理和信息化发展需要，进行科学规划、整体统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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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色金属行业碳管理系统应从系统结构、技术措施等方面综合考虑，确保系统运行稳定、易于维护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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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色金属行业碳管理系统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标准等的要求，加强资源整合，实现协调对接与数据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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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色金属行业碳管理系统应充分利用现有先进、成熟的技术，并考虑与其他信息系统的兼容性，预留升级和扩展接口，确保长期有效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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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色金属行业碳管理系统不仅应实现企业组织碳排放及资产管理，还应满足基于生命周期评价（LCA）方法的产品碳碳足迹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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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色金属行业碳管理系统的边界应包括“采矿-冶炼-加工”产业链全流程，每个流程的边界应与相应组织碳和产品碳标准中的系统边界保持一致，通用性要求如下。
[bookmark: _Toc19944][bookmark: _Toc13372][bookmark: _Toc15161][bookmark: _Toc26255][bookmark: _Toc24106][bookmark: _Toc14114][bookmark: _Toc28987][bookmark: _Toc24842][bookmark: _Toc28495][bookmark: _Toc31758][bookmark: _Toc16895][bookmark: OLE_LINK14]5.2.1组织碳划分要求

1) [bookmark: OLE_LINK7]按地理空间与资产所有权划分
a. 核心生产单元：
采矿场（露天/地下开采区）、选矿厂（破碎、磨矿、浮选车间）；
冶炼厂（焙烧炉、电解槽、精炼炉等生产设施）；
加工车间（轧制、挤压、铸造等成型设备）。
b. [bookmark: OLE_LINK4]辅助生产系统：
能源供应设施（自备电厂、天然气站、余热锅炉）；
物料运输系统（厂区内铁路、传送带、叉车）；
环保设备（脱硫脱硝装置、废水处理站）。
c. [bookmark: OLE_LINK5]行政与生活区域：
办公楼、员工宿舍、食堂等配套设施（需核算建筑能耗排放）。

2) 按运营控制权划分（法人实体vs.控股企业）
a. [bookmark: OLE_LINK6]全资或控股子公司：
例：某铜业集团旗下的铜矿开采公司、铜冶炼厂，均纳入集团内部边界；
b. 合资或托管项目：
按股权比例或运营管理权（如租赁、承包）界定是否纳入，例如50%以上股权需合并核算。

3) 有色金属行业特殊场景
a. 自备电厂边界：
若电厂为企业自有且供电自给率＞50%，需单独核算燃煤/燃气发电的碳排放（属于范围1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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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上游供应链（采购的商品与服务）
a. 原材料生产排放：
例如：开采中的炸药使用、浮选药剂使用；阳极炭块（电解铝用）的生产排放（石油焦煅烧、沥青结焦）。
b. 能源输入排放：
例如：外购电力、蒸汽的生产排放（如电网电力的煤电排放因子）；外购天然气、氢气的上游开采与输送排放。

2) 运输与物流
a. [bookmark: OLE_LINK9]物料运输：
例如：铝土矿从矿山到冶炼厂的公路/铁路运输（按吨公里核算柴油排放）；铜精矿海运过程中的船舶燃油排放（按货量占比分摊）。
b. 产品输出：
例如：电解铝锭运输至下游加工厂的碳排放（需区分自有车队或第三方物流）。

3) 下游使用与废弃阶段
a. [bookmark: OLE_LINK10]产品使用排放：
例如：铝合金用于汽车制造后的燃油消耗（可按生命周期评估LCA模型估算）；铜电缆在电网运行中的能耗间接排放。
b. 废弃处理排放：
例如：有色金属制品回收冶炼的碳排放（如废铝重熔的能耗），需与原生冶炼排放区分。

4) [bookmark: OLE_LINK12]有色金属行业特殊场景

a. 共生金属生产：
铅锌冶炼中伴生银、金等金属，需按产品产量分摊共同排放（如按产值比例分摊熔炼炉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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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但不限于能耗/物耗/排放等关键数据采集、监测预警、企业组织碳排放核算及热点问题分析、产品碳足迹量化及热点问题分析、供应链碳管理、组织碳排放核查与产品碳足迹认证支撑、碳资产与碳交易管理、碳排放信息披露、碳标签、碳排放结果预警、降碳潜力预测、大数据中心（含碳排放因子库）、接口预留等全流程碳管理功能。
[bookmark: _Toc1477][bookmark: _Toc29164][bookmark: _Toc4035][bookmark: _Toc5481][bookmark: _Toc29622][bookmark: _Toc4973][bookmark: _Toc16355][bookmark: _Toc4176][bookmark: _Toc17899][bookmark: _Toc11370][bookmark: _Toc6764]5.3.2数据管理
[bookmark: _Toc2267][bookmark: _Toc8613]包括但不限于数据收集或采集、数据存储、数据分析、数据展示、数据管理、数据质量控制、数据传输、数据安全保障、数据验证与审核等指标。有色加工企业若具备自动化条件，宜优先开发数据实时采集功能。
[bookmark: _Toc7093][bookmark: _Toc15945][bookmark: _Toc32147][bookmark: _Toc24431][bookmark: _Toc7785][bookmark: _Toc16956][bookmark: _Toc2377][bookmark: _Toc30672][bookmark: _Toc6635][bookmark: _Toc23436][bookmark: _Toc5051][bookmark: OLE_LINK36]6基本结构与组成
[bookmark: _Toc5501][bookmark: _Toc27067][bookmark: _Toc30759][bookmark: _Toc8268][bookmark: _Toc21979][bookmark: _Toc5439][bookmark: _Toc2582][bookmark: _Toc26247][bookmark: _Toc254][bookmark: _Toc13787][bookmark: _Toc28798][bookmark: OLE_LINK37]6.1功能结构
[bookmark: OLE_LINK15][bookmark: _Toc14627][bookmark: _Toc14839]有色金属行业碳管理系统应准从《工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通则》GB/T32150-2015的要求，其功能结构应具备普适性，便于在行业内进行推广、复制应用。
[image: ]
图1有色金属行业碳管理系统平台的功能结构图
[bookmark: _Toc23224][bookmark: _Toc9900][bookmark: _Toc9589][bookmark: _Toc28009][bookmark: _Toc7963][bookmark: _Toc22844][bookmark: _Toc32195][bookmark: _Toc5245][bookmark: _Toc19742][bookmark: _Toc21475][bookmark: _Toc1761]6.2企业碳排放核算
[bookmark: OLE_LINK1]6.2.1依据有色行业企业最新的碳排放核算规则标准，计算一个时间周期内，企业的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实现产品全生命周期碳排放来源追踪、碳排放趋势分析、超排放预警等功能，指导企业降低单位产值碳排放量。

6.2.2依据国家相关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指南、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要求，聚焦相关企业工序层级碳核算。

6.2.3核算边界：
主要包括以下排放：
1) [bookmark: OLE_LINK22]燃料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
2) 能源作为原材料用途的排放；
3) 过程排放；
4) 企业购入和输出的电力、热力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
[bookmark: _Toc18613][bookmark: _Toc10321][bookmark: _Toc9912][bookmark: _Toc16586][bookmark: _Toc27382][bookmark: _Toc12656][bookmark: _Toc17149][bookmark: _Toc31033][bookmark: _Toc18116][bookmark: _Toc8278][bookmark: _Toc10932]6.3产品碳足迹核算
6.3.1应依据对应的《温室气体产品碳足迹量化方法与要求》，从产品原材料获取、生产、运输、销售、使用和回收处理等环节采集数据信息，结合绿电绿证交易情况，实现产品碳足迹在线核算、碳足迹报告生成、支撑产品碳标识认证等功能。

[bookmark: OLE_LINK20]6.3.2核算边界
应综合考虑产品生命周期、产业链关联及环境影响等多方面因素。
1) [bookmark: OLE_LINK23]原料获取阶段：包含资源勘探、开采、原材料预处理、原材料运输阶段发生的排放；
2) 生产加工阶段：冶炼、合金制备与加工（表面处理）生产过程中消耗电力和热力发生的间接排放；
3) 生产用辅料的上游排放和运输排放；
4) 废渣处理或外委处置产生的排放等。
[bookmark: _Toc7712][bookmark: _Toc4380][bookmark: _Toc17548][bookmark: _Toc19540][bookmark: _Toc4657][bookmark: _Toc21518][bookmark: _Toc17536][bookmark: _Toc27603][bookmark: _Toc18430][bookmark: _Toc29595][bookmark: _Toc12613]6.4供应链碳管理
应面向上游供应商，依据供应链数据采集标准和规则，采集材料用量、能源消费等数据。面向下游用户，结合应用场景的实际需求，提供产品碳足迹核算过程、结果等。
[bookmark: _Toc2560][bookmark: _Toc15518][bookmark: _Toc10074][bookmark: _Toc27011][bookmark: _Toc25923][bookmark: _Toc26183]6.5核算分析工具
系统应内置核算分析工具，能够与有色金属行业碳管理系统中数据采集模块、大数据中心（含碳排放因子库）无缝对接，通过基础信息选择，实现企业碳排放报告、产品碳足迹核算报告，以及供应链产品碳足迹核算报告的自动生成。
[bookmark: _Toc20555][bookmark: _Toc18807][bookmark: _Toc20636][bookmark: _Toc4951][bookmark: _Toc26884][bookmark: _Toc2390][bookmark: _Toc31973][bookmark: _Toc18544][bookmark: _Toc14192][bookmark: _Toc347][bookmark: _Toc21995]6.6组织碳核查与产品碳认证支撑
应支持碳排放核算的过程数据和原始凭证追踪和溯源，支持背景数据、量化方法等与组织碳、产品碳核算相关的内容，在碳排放报告在线自动生成后，支持碳核查相关材料汇集和导出。

[bookmark: _Toc15497][bookmark: _Toc23134][bookmark: _Toc23817][bookmark: _Toc5450][bookmark: _Toc31621][bookmark: _Toc27765][bookmark: _Toc2403][bookmark: _Toc5808][bookmark: _Toc28317][bookmark: _Toc22735][bookmark: _Toc20791]6.7碳资产
应实现对各类碳资产（如碳配额、国家核证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等）的分析展示，支持对某一履约周期的碳配额录入，对新一个履约周期的碳配额测算等，对配额指标使用情况开展预测预警。针对纳入国际碳边境调节机制（如CBAM）的有色金属品种，系统应结合排放因子库（包括源流排放因子、热电排放因子及前体的默认值）开发相应的核算申报工具或预留相关功能接口。
[bookmark: _Toc13409][bookmark: _Toc10928][bookmark: _Toc13694][bookmark: _Toc24857][bookmark: _Toc13357][bookmark: _Toc22574][bookmark: _Toc9562][bookmark: _Toc21294][bookmark: _Toc9008][bookmark: _Toc19494][bookmark: _Toc28962]6.8降碳潜力预测
[bookmark: _Toc19606]6.8.1预测模型构建
利用人工智能算法（如神经网络、机器学习等）构建有色金属行业碳排放预测模型，针对不同措施减碳潜力进行预测研究，结合相应成本、技术可行性分析，做出应用决策。

[bookmark: _Toc31917]6.8.2参数确定
模型的输入参数（如生产计划、能源价格、市场需求等）、输出结果（如未来一段时间的碳排放预测值）以及模型的评估指标（如均方根误差、平均绝对误差等）。

[bookmark: _Toc26724]6.8.3预警机制设置
根据碳排放预测结果，建立预警机制。规范应规定预警的阈值设定（如当碳排放预测值超过企业设定的年度减排目标、超过国家或地方规定的能耗、排放阈值的一定比例时，触发预警）、预警的通知方式（如短信、邮件、系统消息等）以及预警后的应对措施（如调整生产流程、优化能源结构等）。
[bookmark: _Toc16567][bookmark: _Toc25376][bookmark: _Toc11857][bookmark: _Toc3433][bookmark: _Toc29058][bookmark: _Toc1643][bookmark: _Toc22611][bookmark: _Toc26818][bookmark: _Toc28001]6.9碳排放信息披露
应具备披露包含：核算过程、关键数据及假设条件等信息的功能，以增强数据透明度。
[bookmark: _Toc11485][bookmark: _Toc30469][bookmark: _Toc7190][bookmark: _Toc7163][bookmark: _Toc32124][bookmark: _Toc11338]6.10碳标签
系统应可根据产品碳足迹结果数据，分品种生成碳标签数据，标注产品的碳减排量信息，形成碳标签二维码，具体包含：产品、合同号、用户单位、碳减排量（%）等信息，以推动企业产品碳信息公开，引导市场绿色消费。
[bookmark: _Toc31195][bookmark: _Toc8506][bookmark: _Toc28629][bookmark: _Toc9696][bookmark: _Toc32057][bookmark: _Toc15280][bookmark: _Toc32048]6.12大数据中心
大数据中心应以集团型企业的多业态、管理、应用和架构需求为着力点，面向有色金属行业碳管理业务，构建专属数据库，收录各类有色金属产品从原料获取、生产制造、运输销售到使用回收全生命周期的碳排放数据。
6.12.1大数据中心应能够提供从数据采集、数据存储、数据分析、数据服务、数据应用等全生命周期的技术能力支撑，整体上应遵循五层技术架构设计。
详情如下图所示：
[image: upload_post_object_v2_46402084]
图2有色金属行业碳管理系统平台的大数据中心技术架构图
6.12.2大数据中心应逐步建立相关碳排放因子库。
(1) 应构建多维度数据存储结构，存放涵盖有色金属品种维度（铜、铝、铅、锌等）、生产环节维度（开采、选矿、冶炼等）、能源类型维度（煤炭、天然气等化石能源及电力等二次能源）、排放类型维度（直接排放、间接排放）的排放因子。

(2) 应根据行业技术发展、政策法规变化以及新的数据研究成果，及时对因子库中的数据进行更新，同步行业技术进步与工艺优化带来的排放变化，确保核算结果符合最新行业实际情况。

(3) 应根据因子类型差异化设置因子库中数据的有效期。（如：于受技术进步、政策变化等因素影响较大的碳排放因子，如电力、热力排放因子应设置较短的有效期，1年；化石燃料排放因子受影响较小，最长有效期不应超过3年。）对超过有效期的数据应及时进行重新评估和更新，以确保因子数据能够反映当前行业的实际碳排放情况。

(4) 系统应能够通过多种方式（如有色金属品种、生产环节、排放类型、时间范围等）快速准确地查询到所需的碳排放因子数据。
[bookmark: _Toc27066][bookmark: _Toc7948][bookmark: _Toc3616][bookmark: _Toc28354][bookmark: _Toc13337][bookmark: _Toc26932][bookmark: _Toc22426][bookmark: _Toc20061][bookmark: _Toc5067][bookmark: _Toc10607]6.13接口预留
[bookmark: OLE_LINK31][bookmark: OLE_LINK32]在系统架构设计中，应遵循“松耦合、可扩展”原则，通过技术架构的模块化预留与接口协议的标准化定义，建立标准化接口层，在满足当前有色金属行业碳管理的合规需求的同时，又为有需求的单位与国际碳规则、CCER交易机制等对接，提供持续的技术支撑，确保系统保持兼容性与前瞻性。
[bookmark: _Toc21697][bookmark: _Toc23317][bookmark: _Toc9492][bookmark: _Toc22265][bookmark: _Toc25322][bookmark: _Toc3386][bookmark: _Toc14595][bookmark: _Toc798][bookmark: _Toc172][bookmark: _Toc11276][bookmark: _Toc16141][bookmark: OLE_LINK16]7技术要求
[bookmark: _Toc12201][bookmark: _Toc28505][bookmark: _Toc23645][bookmark: _Toc7817][bookmark: _Toc25528][bookmark: _Toc10966][bookmark: _Toc7137][bookmark: _Toc26006][bookmark: _Toc29802][bookmark: _Toc3052][bookmark: _Toc4218][bookmark: _Toc15149]7.1总体要求
生产企业根据自身基础条件、实际需求、维护及投入成本等选择适宜的配置方案，开展碳管理系统建设。有色金属行业碳管理系统不应改变原有用能设备的完整性，也不应影响原有用能设备的正常运行。系统应选用主流、成熟的IT技术，宜基于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区块链等新一代数字化技术，应具备与现有生产管理系统的信息互通和数据共享的能力；具备可扩展性和二次开发功能，以适应相关数据在线管理与运行管理的不断发展；具备不断优化，指标可覆盖的能力。
[bookmark: _Toc5088][bookmark: _Toc31652][bookmark: _Toc31370][bookmark: _Toc16338][bookmark: _Toc19083][bookmark: _Toc20593][bookmark: _Toc20072][bookmark: _Toc18313][bookmark: _Toc13569][bookmark: _Toc7132][bookmark: _Toc15176][bookmark: _Toc2715]7.2数据采集
所有数据需包含唯一标识（如采集时间戳、设备编号、录入人员ID），形成“数据源→采集→传输→处理→应用”的全链路日志。
[bookmark: _Toc14422]7.2.1数据来源
1) 从各种不同的数据源（包括：传感器、数据采集网关、数据库、用户输入、工程计算、采购记录、生产统计记录和环境监测报告等文件资料）收集生产过程中的相关数据，以满足对不同业务场景的碳数据计算和管理需求；
2) 现场数据中的资源、能源、原材料消耗数据应来自于生产单元的实际生产统计记录；
3) 环境排放数据优先选择相关的环境监测报告，或由排污因子或物料平衡公式计算获得。

[bookmark: _Toc20909]7.2.2数据种类
应覆盖企业所有可能的碳排放源，包括化石燃料燃烧、工业生产过程、交通运输、废弃物处理等。
1) 原料和能源的消耗；
2) 生产过程所用资源；
3) 辅助材料（质量小于原料总消耗1%的可以忽略）；
4) 厂（内）外运输方式及直接能源消耗；
5) 主要工序的能源消耗；
6) 主产品的产量；
7) 共生产品的产量；
8) 废气、废水和固废处理量（小于固体废弃物排放总量1%的一般性固体废弃物可以忽略，但任何有毒有害的材料和物质，无论多少量都不能忽略）；
9) 系统中被忽略的物料总量，不得超过质量、能量或环境排放的5%。

[bookmark: _Toc31093]7.2.3数据采集设备配备要求
1) [bookmark: OLE_LINK25]通过安装专业的检测设备，引入物联网技术，利用现有财务数据及能源消耗记录，实现碳排放数据的实时、自动采集。
2) 采集设备应遵循易安装、易维护、高可靠性的原则，可采用一体化结构，满足安装环境条件，具有较好的抗干扰能力和合理的测灵度，监测结果应有较好的可靠性、重复性和合理的准确度。
3) 数据采集设备准确度等级要求不低于《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GB17167-2006）表4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准确度等级要求。同时，应符合JJF1356-2023要求，进行定期检定。传感器及监测终端（如智能电表、气体分析仪）需与生产设备同步启停，确保数据采集覆盖完整生产周期，停机时段数据需标注“非生产状态”。

[bookmark: _Toc4837]7.2.4数据收集边界
1) [bookmark: OLE_LINK24]内部边界：按电表、气表等计量设备的物理位置划分。
2) 外部边界：通过采购合同明确供应商需提供的排放数据（如吨铝土矿的碳排放因子，对于跨境供应链造成的进口矿缺失，可采用原产国行业平均数据（如几内亚铝土矿的排放因子参考国际铝业协会（IAI）报告））。
[bookmark: _Toc11959][bookmark: _Toc15747][bookmark: _Toc6746][bookmark: _Toc31812][bookmark: _Toc4012][bookmark: _Toc14120][bookmark: _Toc8199][bookmark: _Toc12262][bookmark: _Toc10927][bookmark: _Toc15650][bookmark: OLE_LINK33][bookmark: _Toc6241][bookmark: _Toc6256]7.3数据存储
根据有色金属行业碳排放数据具有海量、多源、异构的特点，需要构建大数据仓库来存储和管理这些数据。
[bookmark: _Toc3008]7.3.1数据库架构设计
1) 数据应分层存储，如原始数据层、清洗数据层、汇总数据层等；
2) 数据的索引方式以及数据的压缩策略等；
3) 数据库应具备数据备份和恢复功能，以防止数据丢失。

[bookmark: _Toc5946]7.3.2数据库存储规则
1) 数据应按照规定的格式进行编码和分类，便于查询和分析；
2) 不同来源（如生产设备、能源计量系统、环境监测设备等）的数据，分类存储在数据仓库的不同层中，以便于后续的查询、分析和挖掘。

7.3.3数据保存期限
[bookmark: _GoBack]有色金属行业碳排放数据保存期限应当不低于 5 年。
[bookmark: _Toc12507][bookmark: _Toc21402][bookmark: _Toc7708][bookmark: _Toc16184][bookmark: _Toc137][bookmark: _Toc2583][bookmark: _Toc16631][bookmark: _Toc21840][bookmark: _Toc3127][bookmark: _Toc26605]7.4数据分析
系统应具备强大的数据分析能力，能够对采集到的数据进行深度挖掘和智能分析。
7.4.1基础分析及呈现方式
通过数据可视化技术，将复杂的碳排放数据转化为直观图表和报告，帮助企业了解企业的碳排放趋势、分布特点及关键排放源。
1) 运用大数据分析技术，对碳数据进行统计、趋势追踪和对比分析，呈现其内在关联与动态变化；
2) 运用时间序列分析、回归分析等算法，分析碳排放随时间、季节、生产规模等因素的变化规律，为企业预判提供依据；
3) 利用关联规则挖掘、聚类分析等算法，找出与高碳排放相关的生产环节、设备或操作参数，发现某些高能耗、高排放的工序组合，为企业碳管理、碳减排、工艺优化等决策指引方向；
4) 辅助企业完成碳盘查、碳资产管理、生成碳排放报告（包括碳排放总量、强度等指标）。

7.4.2数据挖掘清洗
通过关联规则挖掘、孤立点分析等算法，识别和纠正数据中的异常值，剔除明显异常值（如负值能耗）、修正格式错误（如单位错写）、补全缺失字段（如根据生产计划估算临时缺失的原料消耗量）等，利用大数据工具对采集到的数据进行清洗、去噪、验证等操作，以提高数据的准确性和可靠性，同时，所有清洗操作需留痕。

[bookmark: _Toc16006][bookmark: _Toc29635][bookmark: _Toc22175][bookmark: _Toc3223]7.4.3不确定性分析
运用蒙特卡洛模拟等方法，对核算过程中的各类参数进行概率分布分析的能力，根据量化核算结果的不确定性范围，生成不确定性分析报告，直观呈现核算结果的置信区间，为企业提供更全面、科学的碳排放数据参考，避免因数据不确定性导致的决策偏差。

7.4.4敏感性分析
系统可集成敏感性分析模块，支持用户设定不同变量，如能源价格波动、生产工艺参数变化等，评估这些变量对碳排放核算结果的影响程度。通过模拟不同场景下的碳排放数据变化，生成敏感性分析报告，帮助企业识别对碳排放影响较大的关键因素，提前制定应对策略，增强企业碳排放管理的风险应对能力。
[bookmark: _Toc8346][bookmark: _Toc4115][bookmark: _Toc29796][bookmark: _Toc31818][bookmark: _Toc15926][bookmark: _Toc11132]7.5数据展示
[bookmark: _Toc7196]7.5.1基础要求
1) 应具备数据展示功能，以多样图表（如柱状、折线、饼图）和报表直观呈现碳数据及分析结果；
2) 展示界面应简洁、易操作、易理解，且能根据用户需求进行定制化展示。

[bookmark: _Toc29299]7.5.2互联互通
1) 应考虑与现有生产管理系统的信息互通和数据贡献，应具有可扩展性和二次开发功能，能适应相关数据在线管理与运行管理的不断发展；
2) 应可实现相关数据的处理、分类、汇总、存储、分析、展示、日志记录，同时，可通过监测管理终端和安全隔离设备，具备与生产企业内部其他信息系统和外部上级管理平台进行安全数据交换等功能。

[bookmark: _Toc22916]7.5.3精细管理
明确数据共享的权限、格式以及更新机制，界定供应商与生产企业的数据共享范围与流程，促进产业链的碳数据管理和减排协同。

[bookmark: _Toc30593]7.5.4集团化管理
跨区域的企业集团在总部建立云计算碳数据管理中心，分公司上传本地碳数据，总部综合分析决策，提升集团碳管理效能。

[bookmark: _Toc12205]7.5.5多企业数据共享
在有色金属行业的产业链中，建立安全、高效的数据共享的有色金属碳管理系统，推动上、下游企业数据共享，协同减排。
[bookmark: _Toc21363][bookmark: _Toc25373][bookmark: _Toc21362][bookmark: _Toc21550][bookmark: _Toc31979][bookmark: _Toc18325][bookmark: _Toc23680][bookmark: _Toc3290][bookmark: _Toc14138][bookmark: _Toc28081]7.6数据管理
[bookmark: _Toc26939][bookmark: OLE_LINK17]7.6.1完整性
采集过程要确保数据的完整性，不得缺失关键字段或重要信息。例如：采集订单数据时，应包含订单号、客户信息、商品信息、运输方式等必要字段；同时，应确定设备数据与碳数据的映射关系，准确关联设备运行数据与碳排放数据，实现关键工序的精确计算。
[bookmark: _Toc23116]7.6.2准确性
数据采集应准确反映实际情况，避免错误或无效数据混入。可通过数据校验、数据清洗等手段对采集到的数据进行预处理，去除噪声、异常值等干扰因素。
[bookmark: _Toc3778][bookmark: OLE_LINK18]7.6.3一致性
所有现场数据均应转换为单位产品，且需要详细记录相关的原始数据、数据来源、计算过程等；企业现场数据收集时应保持相同的数据来源、统计口径等。
[bookmark: _Toc595]7.6.4先进性
应选用主流、成熟的IT技术，宜基于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新一代数字化技术开展数据收集、分析；应具有良好的人机界面，操作简单、便于运用，可支持数据接入与管理的各项功能，以提高碳管理系统管理效率。
[bookmark: _Toc15602]7.6.5其他要求
采集的数据应具有时间戳和数据来源标识；对于无法直接采集的数据，应采用合理的估算方法进行补充。
[bookmark: _Toc15947][bookmark: _Toc11263][bookmark: _Toc21081][bookmark: _Toc19638][bookmark: _Toc31336][bookmark: _Toc26201][bookmark: _Toc19215][bookmark: _Toc31938][bookmark: _Toc23173][bookmark: _Toc25752][bookmark: _Toc16522][bookmark: _Toc4932][bookmark: _Toc22157][bookmark: _Toc19399][bookmark: _Toc13454][bookmark: _Toc32461]7.7数据质量控制
应建立贯穿有色金属行业碳管理系统数据全生命周期（采集、传输、存储、处理、应用）的数据质量控制要求。确保数据为碳排放核算、管理决策及信息披露提供可靠支撑。
[bookmark: _Toc12419][bookmark: _Toc14706][bookmark: _Toc29900]7.7.1数据校验
系统应预设规则，对采集或计算后的数据进行校验，以便于及时发现异常数据，且系统应具备自动发出警示信息，提示业务人员进行处理的功能。
(1) 对缺失数据应明确补录规则：短期缺失（如1小时内）可通过插值法估算并标注；长期缺失（如超过24小时）需启动溯源核查，关联生产记录或计量器具日志确认数据合理性。
(2) 原始数据采集误差应符合相关标准。如能源计量数据误差≤±2%（参考GB17167-2006对重点用能单位的要求）；工艺参数监测误差≤±5%（如炉窑温度、压力）；
(3) 跨系统数据（如从MES系统同步的生产数据）应与碳管理系统数据同源，确保逻辑一致（如产量与能耗的匹配性）。
(4) 人工录入的数据应进行格式、逻辑和历史数据对比校验，以便于及时发现异常数据，且系统应具备自动发出警示信息，提示业务人员进行处理的功能。

[bookmark: _Toc1848]7.7.2数据单位
系统应统一数据单位。如：能源消耗以“吨标准煤”或“千瓦时”为基准，碳排放以“吨二氧化碳当量（tCO₂eq）”为单位，产品产量以行业常用单位（铝锭“吨”、铜材“吨”）为准。

[bookmark: _Toc1124][bookmark: _Toc31769][bookmark: _Toc12816]7.7.3数据预警
系统应预设规则，对比计算结果与理论值、历史数据趋势，偏差超过规则范围，标记为可疑数据。同时，支持对多步骤计算结果进行交叉验证，如能源消耗计算结果与碳排放计算结果不匹配，触发异常预警。

[bookmark: _Toc28349][bookmark: _Toc11477][bookmark: _Toc2161]7.7.4数据预警处理
原始数据修改需保留修改记录（含修改人、原因、时间），且不可删除历史版本，确保审计时可回溯原始值与变更轨迹。系统应具备上传处理证明、保存预警处理全流程记录，供后续进行数据预警查询、分析。
7.8数据传输
[bookmark: _Toc24838]7.8.1网络架构选型
1) 生产企业应构建合适的网络架构传输系统，需依据自身实际情况综合考虑，充分利用现有网络资源，根据生产企业用能规模及环境条件选择通信介质和组网方式；
2) 可以采用有线网络（如工业以太网）、无线网络（如ZigBee、Wi-Fi、5G等）或是多种网络的混合架构。

[bookmark: _Toc17578]7.8.2架构扩展性
系统应具备可扩展的架构，支持水平扩展和负载均衡，以应对日益增长的数据量和用户并发访问需求。例如，使用分布式消息队列系统，如Kafka，能够轻松应对大规模的实时数据传输和多部门同时调取数据。

[bookmark: _Toc13769]7.8.3传输与校验
1) 应建立数据传输机制，减少传输延迟，确保实时数据能够在短时间内被传输到目标系统，以满足及时分析和决策的需求；
2) 应采用可靠的传输通道和数据校验机制，传输协议应符合相关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如使用TCP协议、消息队列等，确保数据在传输过程中不丢失、不损坏。

[bookmark: _Toc18618]7.8.4容错冗余
通过断点续传、多链路传输等功能，保证数据传输的可靠性、完整性；

[bookmark: _Toc30785]7.8.5传输标准
数据传输应符合GB4943.1-2022、GB/T20271-2006、GB/T22239-2019等相关标准要求。
[bookmark: _Toc521][bookmark: _Toc30718][bookmark: _Toc30158][bookmark: _Toc6789][bookmark: _Toc26965][bookmark: _Toc6482][bookmark: _Toc29214][bookmark: _Toc9985][bookmark: _Toc23596][bookmark: _Toc9476][bookmark: _Toc5636][bookmark: _Toc16125]7.9数据安全保障
碳排放数据包含企业的敏感信息，如能源消耗模式、生产效率等，这些数据与企业的碳排放策略和成本控制密切相关。同时，结合有色行业工业控制系统复杂、数据采集点分散、供应链数据交互频繁等特性，有色行业碳排放管理系统应具备以下安全防护措施，包括但不限于用户认证、访问控制、数据加密等。
[bookmark: _Toc19815]7.9.1传输加密
应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有检查和校验机制。
1) 工业协议加密：对有色金属生产现场的OPCUA、Modbus、Profinet等工业协议，应采用协议内置加密机制（如OPCUA的信息模型加密、Modbus/TCP的报文校验），防止工业控制网络中的数据篡改与指令劫持。
2) [bookmark: OLE_LINK21]应用系统加密：采用SSL/TLS加密协议，对传输中的数据进行加密，防止数据在传输过程中被窃取或篡改，确保碳数据的完整性和保密性。
3) 物联网设备传输防护：现场传感器、智能电表等IoT设备需支持国密算法（SM2/SM4）加密，通信链路需通过VPN或专用工业网关建立加密隧道，确保生产数据（如炉窑温度、能耗实时数据）传输的完整性。
4) 跨厂区数据交互规范：总部与分厂、上下游企业间的碳数据传输需通过专线或可信传输平台，采用传输层双向认证（客户端证书+服务器证书），并启用数据分块传输的CRC校验机制。
5) 外部接入通道应采用专用加密协议，对传输数据进行端到端加密，且接入过程全程日志记录，确保可追溯，防止未授权外部主体非法接入系统获取或篡改碳数据。

[bookmark: _Toc30552]7.9.2身份认证
1) 应制定访问控制和身份验证等安全机制，可通过VPN+硬件令牌（如USBKey）对用户身份进行真实性和有效性验证，确保只有合法的用户或系统能够接收和处理数据；
2) 要求所建系统采用强密码策略，对密码长度、复杂度和定期更换等进行规范，同时，支持多种身份认证方式，如：动态口令、生物识别技术等，以增强系统安全性。

[bookmark: _Toc14306]7.9.3访问控制
1) [bookmark: OLE_LINK26]实施细粒度的访问控制策略，确保用户只能访问其被授权的资源。
2) 对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访问控制要求更为严格，原则上不低于三级安全等级。
3) 关键设备（如电解槽控制系统）的碳数据访问,需通过逻辑隔离的安全区，禁止跨区横向访问，远程调试需通过跳板机+操作审计录像。
4) 定期对访问控制策略进行审查和更新，以适应新的安全威胁和业务需求。

[bookmark: _Toc28450]7.9.4安全维护
应定期进行安全检查和漏洞修复，禁止非授权软件安装，以确保系统的安全性。

[bookmark: _Toc28157]7.9.5应急处理
1) 应建立异地容灾、离线备份等数据灾备体系；
2) 应建立应急预案，以应对系统故障和数据安全事件。
[bookmark: _Toc21742][bookmark: _Toc9390][bookmark: _Toc3261][bookmark: _Toc4447][bookmark: _Toc9807][bookmark: _Toc13099][bookmark: _Toc12901][bookmark: _Toc16161][bookmark: _Toc26796][bookmark: _Toc32499][bookmark: _Toc15246][bookmark: _Toc5952]7.10数据验证与审核
建立数据验证机制，定期对收集和核算的数据进行验证。可以通过内部审核、与历史数据对比、与同行业数据对比等方式进行。邀请第三方机构进行数据审核，确保数据的准确性和可靠性，以满足监管要求和企业自身碳管理的需要。
[bookmark: _Toc15128][bookmark: _Toc9593][bookmark: _Toc13287][bookmark: _Toc28197][bookmark: _Toc17714][bookmark: _Toc15076][bookmark: _Toc14183][bookmark: _Toc25566][bookmark: _Toc16308][bookmark: _Toc2748][bookmark: _Toc32519][bookmark: _Toc767][bookmark: _Toc7122][bookmark: _Toc28333][bookmark: _Toc5653][bookmark: _Toc31681][bookmark: _Toc8637]7.11系统性能
(1) 系统应具备良好的稳定性和可靠性，能够连续运行，不出现故障； （如：平均无故障运行时间MTBF≥10000小时）
(2) 数据采集和传输的响应时间应满足实际应用的要求；（如：实时数据传输延迟≤10秒；集团型企业年数据存储容量≥10TB）
(3) 系统应具备良好的扩展性，能够随着企业的发展和需求的变化进行升级和扩展。
8差异性实施指引
[bookmark: _Toc6812][bookmark: _Toc20346][bookmark: _Toc2326][bookmark: _Toc22058][bookmark: _Toc3614][bookmark: _Toc1484][bookmark: _Toc9960][bookmark: _Toc18583]8.1中小企业实施指引
中小型有色金属企业（如:地方铅/锌加工企业）的碳管理系统可采用简化方案：
(1) 聚焦基础核算核心功能，支持按GB/T32150-2015核算组织碳排放量，按GB/T24067-2024计算产品碳足迹，数据采集以手动填报为主（如Excel导入原料消耗、能源账单数据），系统内置自动校验规则（如逻辑校验、历史数据对比），对异常值（如远超均值的能耗数据）实时警示；
(2) 内置核算工具，可自动生成符合GB/T32151系列标准的核算报告。无需部署复杂算法模型，但需预留功能扩展接口，包括与物联网设备的对接接口（未来可升级自动采集）、与AI预测模块的兼容接口（满足后期减排规划需求）、与供应链管理系统的交互接口（适应产业链协同要求）；
(3) 数据存储与展示满足轻量化需求，可采用云服务部署降低成本，确保碳排放报告生成、基础数据查询等核心功能稳定运行，数据保存周期符合监管要求（至少5年）。
8.2大型企业实施指引
大型有色金属企业（如:集团型企业）的碳管理系统应满足以下要求：
(1) 全流程精细化管理需求，需部署基于人工智能算法（如神经网络、机器学习）的碳排放预测模型，支持输入生产计划、能源价格、技术改造等多维度参数，输出未来1-3年碳排放趋势及减碳潜力预测，结合成本效益分析生成最优减排方案（如电解槽能效提升、绿电替代等）。
(2) 应具备供应链碳管理模块，可通过标准化接口采集上游供应商（如铝土矿开采、阳极炭块生产）的原料碳排放数据，向下游用户（如汽车制造企业）推送产品碳足迹明细，支持供应链各环节排放责任划分与协同减排目标制定。
(3) 应可接入企业现有MES、ERP等系统，实现生产数据与碳数据实时联动，自动生成符合GB/T32151系列标准及欧盟CBAM要求的核算报告，满足国内外监管披露需求。
(4) 应具备多层面管理功能，集团层面应具备组织穿透、数据穿透、资产穿透的能力，可实现重点碳信息的展示、汇总和分析，帮助集团实现对内的碳中和和规划的对比与趋势分析；下级生产企业至少应具备中小型企业碳管理系统功能。
9附则
本标准由[标准制定机构]负责解释。
本标准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YS/TXXXX—XXXX

10


[bookmark: _Toc21492][bookmark: _Toc896][bookmark: _Toc19698][bookmark: _Toc8269][bookmark: _Toc31113][bookmark: _Toc31294][bookmark: _Toc2860][bookmark: _Toc32648][bookmark: _Toc8925][bookmark: _Toc31655][bookmark: _Toc29189][bookmark: _Toc26731][bookmark: OLE_LINK28]参考文献
	1
	ISO14067-2018
	温室气体-产品碳足迹-量化要求和指南

	2
	T/CIECCPA002-2021
	碳管理体系要求及使用指南

	3
	GB-T38692-2020
	用能单位能耗在线监测技术要求

	4
	GB/T32150-2015
	工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通则

	5
	工信厅节〔2025〕13号
	《工业企业和园区数字化能碳管理中心建设指南》



[bookmark: _Toc8280][bookmark: _Toc10804][bookmark: _Toc20253][bookmark: _Toc6769][bookmark: _Toc5294][bookmark: _Toc19376][bookmark: _Toc13529][bookmark: _Toc1087][bookmark: _Toc16135][bookmark: _Toc17912][bookmark: _Toc21884]附录
[bookmark: _Toc26841][bookmark: _Toc31651][bookmark: _Toc16556][bookmark: _Toc9388][bookmark: _Toc30029][bookmark: _Toc6484][bookmark: _Toc14767][bookmark: _Toc619][bookmark: _Toc25245][bookmark: _Toc20720][bookmark: _Toc10389]附录1：企业碳排放核算边界（铝冶炼）

[bookmark: OLE_LINK19]电解铝企业碳排放核算边界如图3所示，主要包括以下排放：
燃料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
能源作为原材料用途的排放（炭阳极消耗所导致的二氧化碳排放）；
过程排放（阳极效应所导致的全氟化碳排放、碳酸盐分解所产生的二氧化碳）；
企业购入和输出的电力、热力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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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OLE_LINK30]图3铝冶炼企业组织碳排放核算边界

[bookmark: _Toc29625][bookmark: _Toc16169][bookmark: _Toc292][bookmark: _Toc451][bookmark: _Toc7420][bookmark: _Toc31379][bookmark: _Toc21193][bookmark: _Toc19418][bookmark: _Toc18198][bookmark: _Toc31002][bookmark: _Toc30069]附录2：产品碳排放核算边界（重熔用铝锭）

以重熔用铝锭为例，其系统边界内的碳足迹核算范围主要包括：
1） 铝土矿开采、氧化铝生产、预焙阳极生产、铝电解和铸锭等阶段发生的直接排放；
2） 消耗电力和热力发生的间接排放；
3） 原辅材料、燃料等的上游排放及运输排放；
4） 废渣处理或外委处置产生的排放等。
重熔用铝锭碳足迹的核算内容如图4所示，主要包含原辅材料和能源获取阶段的上游排放和产品生产阶段的过程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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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OLE_LINK29]图4重熔用铝锭碳足迹核算系统边界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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